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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七条  风险管

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一）负责制订本行风险

控制、管理的战略目标； 

（二）对本行高级管理层

在信贷、市场、操作等方面的

风险控制情况进行监督； 

（三）对本行风险状况进

行定期与不定期评估； 

（四）对内部稽核部门的

工作程序和工作效果进行监督

和评价，提出完善本行风险管

理和内部控制的建议； 

（五）向本行提供风险状

况、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报

告。 
 

第一百五十七条  风险管

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一）制订本行风险管理

的战略目标，审议本行风险管

理及资本管理的重要政策。 

（二）负责监督高级管理

层关于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

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声誉风

险、洗钱风险等风险的控制情

况，对本行风险政策、管理状

况及风险承受能力进行定期评

估，提出完善风险管理和内部

控制的意见。 

（三）审议批准本行合规、

案防工作总体政策及重大政

策，提出合规、案防工作整体

要求，推动合规、案防管理体

系建设等。对合规管理的有效

性作出全面评价。 

（四）审议本行风险状况、

风险管理、合规及案防工作等

报告。 

（五）董事会授权的其他

事宜。 
 

 




